
巴州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序号 实施主体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法律法规规章依据 备注

1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对纤维制品质量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规章】《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已经 2016 年 2月 3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

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6 年 3月 31 日起施行）

第二十一条：纤维质量监督机构依法对纤维制品质量实施监督检查。对生产企业生产学生服、用

于经营性服务或者公益活动的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的原辅材料、设备、加工过程等加强监督检查。

执法稽

查科纤

维监管

科

2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

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2013 年 6月 29 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4 号，自 2014 年 1 月 1日起施行）

第五十七条：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

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执法稽

查科特

种设备

安全监

管科

3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对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规章】《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2021 年 4 月 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9 号公

布，2025 年 3 月 18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01 号修订，2025 年 5月 1 日施行）

第四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统一负责、综合协调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工作。

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工作。

地（市）、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工作。

第十八条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据检验检测机构年度监督检查计划，随机抽取检查对

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开展监督检查工作。

因应对突发事件等需要，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应急开展相关监督检查工作。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委托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展监督检查。

执法稽

查科

4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对认证活动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2003 年 9月 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0 号
公布；根据 2020 年 11 月 29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2023
年 7 月 20 日国务院令第 764 号第三次修订）

第五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的授权范

围内，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认证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授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称地方认证

监督管理部门。

【规章】《认证机构管理办法》（原质检总局令第 193 号，2018 年 1月 1日施行，2020 年 10 月
23日第一次修订）

第四条：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主管认证机构的资质审批及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

认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办法的规定，负责所辖区域内认证机构从事认证活动的监督管理。

【规章】《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原质检总局令第 117 号，2009 年 9 月 1 日施行，2022 年

9月 2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1 号修订，2022 年 11 月 1日）

第三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市场监管总局）主管全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工作，负责全

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工作的组织实施、监督管理和综合协调。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规章】《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原质检总局令第 155 号，2014 年 4月 1日施行，2015 年 8
月 25 日第一次修正，2022 年 9 月 29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1 号第二次修订，2022 年 11

执法稽

查科



月 1 日实施）

第四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全国有机产品认证的统一管理、监督和综合协调工作。

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有机产品认证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5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对食品生产和加工、食品流通和餐

饮服务、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经营的

检查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09 年 2 月 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2021 年 4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第二次修正）

第三十六条：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等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应当符合本法规定的与

其生产经营规模、条件相适应的食品安全要求，保证所生产经营的食品卫生、无毒、无害，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其加强监督管理。

第一百一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

下列措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一）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

（三）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四）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

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规章】《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4 号）

第四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者的许

可事项进行监督检查。

【地方性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2018
年 11 月 30 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

和食品摊贩实施监督管理。

执法稽

查科食

品生产

安全监

管科

7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出售、购买、

利用、运输、寄递等活动进行监督

检查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1988 年 11 月 8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04年 8月 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09 年 8月 27 日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2016
年 7 月 2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一次修订 根据 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

物保护法〉等十五部法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2022 年 12 月 3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第三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对科学研究、人工繁育、公众展示展演

等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活动进行规范和监督管理。

市场监督管理、海关、铁路、道路、水运、民航、邮政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对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交易、利用、运输、携带、寄递等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国家建立由国务院林业草原、渔业主管部门牵头，各相关部门配合的野生动物联合执法工作协调

机制。地方人民政府建立相应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野生动物保护职责的部门发现违法事实涉

嫌犯罪的，应当将犯罪线索移送具有侦查、调查职权的机关。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野生动物保护犯罪案件过程中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

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应当予以行政处罚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野生动物保护职责的部门，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处

理。

执法稽

查科



8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对商品交易市场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主席令第二十二号公布实施）

第十八条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违反本法规

定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对当事人涉嫌从事违反本法的生产、销售活动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向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其他有关人员调查、了解与涉嫌从事违反本法的生

产、销售活动有关的情况；

（三）查阅、复制当事人有关的合同、发票、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四）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或者有

其他严重质量问题的产品，以及直接用于生产、销售该项产品的原辅材料、包装物、生产工具，

予以查封或者扣押。

执法稽

查科

9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合同格式条款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合同格式条款监督条例》（2010 年 6 月 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

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2020 年 9 月 19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等十二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改）

第二十二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合同格式条款进行监督检查，可以依法询问当事人、利害关系

人和证明人；查询、提取、复制有关合同、发票、账册、凭证、业务函件和其他有关资料。

【规章】《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2023 年 7月 1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7 号实施

第二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在职责范围内开展合同行政监

督管理工作。

第三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展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工作，应当坚持监管与指导相结合、处罚与教育

相结合的原则。

执法稽

查科

384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对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销售商品

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的监督检

查

行政检查

【规章】《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2021 年 3 月 15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7 号公布，

2025 年 3 月 18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01 号修订，2025 年 5月 1日施行）

第五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组织指导全国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十五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涉嫌违法的网络交易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依法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与涉嫌违法的网络交易行为有关的场所进行现场检查；

（二）查阅、复制与涉嫌违法的网络交易行为有关的合同、票据、账簿等有关资料；

（三）收集、调取、复制与涉嫌违法的网络交易行为有关的电子数据；

（四）询问涉嫌从事违法的网络交易行为的当事人；

（五）向与涉嫌违法的网络交易行为有关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调查了解有关情况；

（六）法律法规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采取前款规定的措施，依法需要报经批准的，应当办理批准手续。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网络交易违法行为的技术监测记录资料，可以作为实施行政处罚或者采取行

政措施的电子数据证据。

执法稽

查科网

监科

10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对合同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 年 5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

第五百三十四条：对当事人利用合同实施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的，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责监督处理。

【规章】《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2025 年 5 月 1 日修订实施）

第三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展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工作，应当坚持监管与指导相结合、处罚与教育

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经营者订立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信的原则，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违背公序良俗，不得利用合同实施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执法稽

查科网

监科



11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调查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 年 9月 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1993 年 9月 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10 号公布，自 1993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2019 年 4 月 23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正，自公布

之日起施行）

第十三条第一项：监督检查部门调查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经营场所进行检查；

第十三条第二项：（二）询问被调查的经营者、利害关系人及其他有关单位、个人，要求其说明

有关情况或者提供与被调查行为有关的其他资料；

第十三条第三项：（三）查询、复制与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协议、账簿、单据、文件、记

录、业务函电和其他资料；

第十三条第五项：（五）查询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经营者的银行账户。

执法稽

查科

12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法对涉嫌垄断行

为进行调查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2007 年 8 月 30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2007 年 8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8 号公布，自 2008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2022 年 6 月 24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决定》，修订《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垄断法》，2022 年 8 月 1 日施行）

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法对涉嫌垄断行为进行调查。

第四十六条第三款：举报采用书面形式并提供相关事实和证据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进行必要

的调查。

【规章】《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6号，2023 年 4月
15日起施行）

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在查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时，可以委托下级市场监管

部门进行调查。

【规章】《禁止垄断协议规定》2023 年 3月 10 日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5 号禁止垄断协

议规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5 号
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在查处垄断协议时，可以委托下级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调查。

【规章】《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2023 年 3月 10 日被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令第 64 号施行）

第十七条第二款：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在查处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时，可以委托

下级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调查。

执法稽

查科双

反科

13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对价格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1997 年 12 月 29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92 公布，自 199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三十三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对价格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并依照本法

的规定对价格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第三十四条：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进行价格监督检查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询问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并要求其提供证明材料和与价格违法行为有关的其他材料；

（二）查询、复制与价格违法行为有关的账簿、单据、凭证、文件及其他材料，核对与价格违法

行为有关的银行材料；

（三）检查与价格违法行为有关的财物，必要时可以责令当事人暂停相关营业；

（四）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可以依法先行登记保存，当事人或者有关人

员不得转移、隐匿或者销毁。

【法规】《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2010 年 12 月 4日国务院令第 585 号）

第二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对价格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并决定对价格违法

行为的行政处罚。

执法稽

查科价

监科



14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对法人、其他组织和公民价格举报

的调查处理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1997 年 12 月 29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92 公布，自 199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三十八条：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对价格违法行为的举报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价

格违法行为进行举报。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对举报者给予鼓励，并负责为举报者保密。

执法稽

查科

15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商品质量计量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规章】《商品质量计量违法行为处罚规定》（1999 年 3月 12 日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令第 3
号，2020 年 10 月 23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1 号修订）

第三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生产、销售、收购等经营活动中，必须保证商品量的量值准确，不得

损害用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商品质量计量违法行为的处罚，适用本

规定。

【规章】《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2005 年 5月 30 日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令第 75 号公布，2006 年 1 月 1 日执行）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销售定量包装商品，以及对定量包装商品实施计量监督

管理，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对全国定量包装商品的计量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

上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定量包装商品的计量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执法稽

查科计

量科

16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其他计量技术机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规章】《专业计量站管理办法》（1991 年 9月 15 日原国家技术监督局令第 24 号，自发布之日

起施行）2024 年 9 月 12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3 号修订，2025 年 1月 1 日实施

第二条专业计量站的建立、执行授权任务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专业计量站，是指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授权的专业性法定计量检定

机构。

专业计量站包括国家专业计量站和地方专业计量站。国家专业计量站包括总站和分站，总站和分

站应当协同运作。总站应当统筹本领域专业计量的发展，组织计量比对、技术交流等，分站在业

务上接受总站指导。

【规章】《计量授权管理办法》（1989 年 11月 6 日原国家技术监督局令第 4 号发布，发布之日

起施行。2021 年 4 月 2日修订）

第十五条：被授权单位的相应计量标准，必须接受计量基准或者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检定；开展

授权的计量检定、测试工作，必须接受授权单位的监督。第二十条：上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对下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的计量授权应进行监督，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授权，应予以纠正。

执法稽

查科计

量科

17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对眼镜制配、加油站集贸市场计量

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规章】《眼镜制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2003 年 10 月 15 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54号公布，根据 2018 年 3月 6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96 号第一次修订，根据 2020
年 10 月 23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1号第二次修订，2022 年 9 月 29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令第 61 号第三次修订，2022 年 11 月 1 日实施）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眼镜制配计量活动和相关的计量监督管理，必须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眼镜制配是指单位或者个人从事眼镜镜片、角膜接触镜、成品眼镜的生产、销售以及

配镜验光、定配眼镜、角膜接触镜佩戴等经营活动。

本办法所称成品眼镜包括装成眼镜、太阳镜等。

本办法所称配镜验光是指使用验光设备等计量检测仪器对消费者眼睛的屈光状态进行测量、分析

并出具相关数据的活动。

第三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全国眼镜制配计量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眼镜制配计量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规章】《加油站计量监督管理办法》（2002 年 12 月 31 日国家质检总局令第 35 号公布。根据

2018 年 3 月 6 日国家质检总局令第 196 号第 1次修订。根据 2020 年 10 月 23 日国家市监总局令

第 31 号第 2次修订）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加油站经营中的计量器具、成品油销售计量及相关计

执法稽

查科



量活动的监督管理。本办法所称加油站是指使用燃油加油机等计量器具进行成品油零售的固定场

所。

第三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全国加油站计量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加油站计量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规章】《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2002 年 4月 19 日国家质检总局令第 17 号发布。根据

2020 年 10 月 23 日国家市监总局令第 31 号修订，2024 年 12 月 4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4号第二次修订，2025 年 3月 1 日实施）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全国集贸市场经营活动中的计量器具管理、商品量计量管理、计量行为及其

监督管理活动。

本办法所称集贸市场（以下简称集市）是指由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以下统称集市主办

者）主办，由入场经营者（以下简称经营者）向集市主办者承租场地进行农副产品、日用消费品

等现货商品集中交易的固定场所。

第三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全国集市计量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集市计量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18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能源计量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1997 年 11 月 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 28 次会议通过；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6次会议第二

次修正）

第二十七条：用能单位应当加强能源计量管理，按照规定配备和使用经依法检定合格的能源计量

器具。

【规章】《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2010 年 9 月 17 日国家质检总局令第 132 号公布。根据 2020
年 10 月 23 日国家市监总局令第 31 号修订）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用能单位从事能源计量活动以及实施能源计量监督管理适用本办

法。

第三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全国能源计量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能源计量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执法稽

查科

19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计量活动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1985 年 9 月 6 日，由全国人大通过，自 1986 年 7 月 1 日
起施行，现行生效版本为 2018 年 10 月 26 日修正版）

第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对制造、修理、销售、进口和使用计量器具，

以及计量检定等相关计量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挠。

执法稽

查科

20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对棉花等纤维质量的监督检查和棉

花等纤维质量公证检验的监督抽验
行政检查

【法规】《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2001 年 8 月 3 日国务院令第 314 号公布，根据 2006 年 7
月 4 日《国务院关于修订〈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根据 2017 年 10 月 7日国务

院令 687 号《国务院关于修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改）

第二条：棉花经营者（含棉花收购者、加工者、销售者、承储者，下同）从事棉花经营活动，棉

花质量监督机构对棉花质量实施监督管理，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十八条第一款：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质量监督部门在行政区域内对经棉花质量公证检

验的棉花组织实施监督抽验。

第十九条：棉花质量监督机构对棉花质量公证检验以外的棉花，可以在棉花收购、加工、销售、

承储的现场实施监督检查。

第三十八条：毛、绒、茧丝、麻类纤维的质量监督，比照本条例执行。

执法稽

查科纤

维监管

科

21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对直销企业和直销员及其直销活动

实施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法律】《禁止传销条例》（2005 年 8月 10 日国务院第 101 次常务会议通过，自 2005 年 11 月

1日起施行）

第三十五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直销企业和直销员及其直销活动实施日常的监督管理。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采取下列措施进行现场检查：

（一）进入相关企业进行检查；

（二）要求相关企业提供有关文件、资料和证明材料；

执法稽

查科



（三）询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和其他有关人员，并要求其提供有关材料；

（四）查阅、复制、查封、扣押相关企业与直销活动有关的材料和非法财物；

（五）检查有关人员的直销培训员证、直销员证等证件。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前款规定进行现场检查时，检查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应当出示合法证件；

实施查封、扣押的，必须经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

22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对无照经营行为的检查 行政检查

【法规】《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国务院令第 684 号，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第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涉嫌无照经营进行查处，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责令停止相关经营活动；

（二）向与涉嫌无照经营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调查了解有关情况；

（三）进入涉嫌从事无照经营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执法稽

查科

23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对食品进行抽样检验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09 年 2 月 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2021 年 4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第二次修正）

第八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食品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抽样检

验，并依据有关规定公布检验结果，不得免检。进行抽样检验，应当购买抽取的样品，委托符合

本法规定的食品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并支付相关费用；不得向食品生产经营者收取检验费和其他

费用。

执法稽

查科抽

检科

24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对广告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1993 年 12 月 29 日发布，2021 年 4 月 29 日修订）

第六条第一款：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管全国的广告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

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广告管理相关工作。

第四十九条第一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履行广告监督管理职责，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对涉嫌从事违法广告活动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执法稽

查科广

告科

25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对电子商务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 号，2019 年 1月 1 日施行）

第六条：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电子商务发展促进、监督管理等工作。县级以上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本行政区域内电子商务的部门职责划分。

执法稽

查科网

监科

26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对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
行政检查

【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1996 年 5月 30 日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根据 2020 年 9 月 19 日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村民委员

会选举办法〉等十二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督促有关行政

管理部门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支持消费者协会依法履行职能；消费者协会所需经费列入本

级财政预算。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发展和改革、卫生健康、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文

化和旅游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依法对经营活动实施监督和管理。

执法稽

查科网

监科

27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对企业公示信息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法规】《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654 号，2014 年 10 月 1 日施行，2024 年 3 月 10
日国务院令第 777 号修订，2024 年 5 月 1 日实施。

第十四条第一款：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

当按照公平规范的要求，根据企业注册号等随机摇号，确定抽查的企业，组织对企业公示信息的

情况进行检查。

执法稽

查科信

用监管

科

28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2017 年 11 月 4 日修订通过，自 2018 年 1月 1日起施行）

第三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法定职责，对标准

的制定进行指导和监督，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

执法稽

查科标

准化科

29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2 号，1993 年 9 月 1 日起

施行，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三次修正）

执法稽

查科产



第十五条第一款：国家对产品质量实行以抽查为主要方式的监督检查制度，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

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

的产品进行抽查。抽查的样品应当在市场上或者企业成品仓库内的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监督抽

查工作由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规划和组织。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本行政区域内

也可以组织监督抽查。法律对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

【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条例》（1994 年 11 月 19日起施行，2020 年 5月 14
日第四次修正）

第八条：自治区对产品质量实施以抽查为主要方式的监督检查制度。监督检查应当随机抽取检查

对象，随机匹配检查人员。根据监督抽查的需要，可以对产品进行检验。所需检验费由同级财政

列支，不得向被检查人收取。

【规章】《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市场监管总局令第 18 号，2020 年 1月 1 日施行）

第四条：监督抽查分为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的国家监督抽查和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组织的地方监督抽查。

品质量

科

30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对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监

督检查
行政检查

【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2005 年 6月 29 日通过公布，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40 号，自 2005 年 9 月 1日起施行）2023 年 7 月 20 日依据《国务院关于

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764 号，第二次修订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2023 修改）

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

管部门应当对企业实施定期或者不定期的监督检查。需要对产品进行检验的，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有关规定进行。

执法稽

查科产

品质量

科

31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对医疗器械的检查 行政检查

【法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2000年 1月 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76号公布 2014
年 2 月 12 日国务院第 39 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 根据 2017 年 5月 4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医疗

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 2020 年 12 月 21 日国务院第 119 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根据

2024 年 12 月 6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2024 修订）

第六十九条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应当对医疗器械的研制、生产、经营活动以及使用环节的医

疗器械质量加强监督检查，并对下列事项进行重点监督检查：

（一）是否按照经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技术要求组织生产；

（二）质量管理体系是否保持有效运行；

（三）生产经营条件是否持续符合法定要求。

必要时，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可以对为医疗器械研制、生产、经营、使用等活动提供产品或

者服务的其他相关单位和个人进行延伸检查。

执法稽

查科医

疗器械

科

32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对药品生产、经营许可现场检查、

验收
行政检查

【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2002 年 8 月 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60 号公布 根据 2016 年 2月 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

2019 年 3 月 2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根据 2024 年 12 月 6日《国

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订）

第七条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设立《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检查员库。《药品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认证检查员必须符合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条件。进行《药品生产质量

管理规范》认证，必须按照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从《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

检查员库中随机抽取认证检查员组成认证检查组进行认证检查。

第十一条开办药品批发企业、药品零售企业，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提

出药品经营许可申请，并提交证明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条件的资料。

第十二条对药品经营许可申请，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对符

合规定条件的，准予许可并发给《药品经营许可证》；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不予许可并书面说

执法稽

查科药

化科



明理由。

第五十一条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含省级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设立的药品监督管理机

构，下同）依法对药品的研制、生产、经营、使用实施监督检查。

33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对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的生产、

经营、使用的检查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19 年 8 月 26修订）

第九十九条：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药品研制、生产、经营和药品使用单

位使用药品等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必要时可以对为药品研制、生产、经营、使用提供产品或者服

务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延伸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和隐瞒。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应当对高风险的药品实施重点监督检查。对有证据证明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根据监督检查情况，应当采取告诫、约谈、限期整改以及暂停生产、销售、使用、进口等措

施，并及时公布检查处理结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出示证明文件，对监督

检查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应当保密。

【法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2000年 1月 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76号公布 2014
年 2 月 12 日国务院第 39 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 根据 2017 年 5月 4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医疗

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 2020 年 12 月 21 日国务院第 119 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根据

2024 年 12 月 6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2024 修订）

第六十九条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应当对医疗器械的研制、生产、经营活动以及使用环节的医

疗器械质量加强监督检查，并对下列事项进行重点监督检查：

（一）是否按照经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技术要求组织生产；

（二）质量管理体系是否保持有效运行；

（三）生产经营条件是否持续符合法定要求。

必要时，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可以对为医疗器械研制、生产、经营、使用等活动提供产品或

者服务的其他相关单位和个人进行延伸检查。

【法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2020 年 6月 16 日公布，2021 年 1月 1日起施行）

第四十六条：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对化妆品生产经营进行监督检查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对生产经营的化妆品进行抽样检验；

（三）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四）查封、扣押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技术规范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化妆品

及其原料、直接接触化妆品的包装材料，以及有证据证明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

（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执法稽

查科药

化科医

疗器械

科

34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对疫苗研制、生产、储存、运输以

及预防接种中的疫苗质量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2019 年 6 月 29日通过，2019 年 12 月 1日起施行）

第七十条：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疫苗研制、生产、流通和预防

接种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监督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等依法履行

义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疫苗研制、生产、储存、运输以及预防接种中的疫苗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依法对免疫规划制度的实施、预防接种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的现场检查；必要时，可以对为疫苗研制、生

产、流通等活动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延伸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不得拒绝和隐瞒。

执法稽

查科药

化科

35 巴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

对提供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的网站

进行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1984 年 9 月 20日通过，2019 年 8 月 26日第二次修

订，于 2019 年 12 月 1日起施行）

执法稽

查科药



第九十九条：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药品研制、生产、经营和药品使用单

位使用药品等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必要时可以对为药品研制、生产、经营、使用提供产品或者服

务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延伸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和隐瞒。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高风险的药品实施重点监督检查。

对有证据证明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监督检查情况，应当采取告诫、约谈、

限期整改以及暂停生产、销售、使用、进口等措施，并及时公布检查处理结果。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出示证明文件，对监督检查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应当保密。

第一百条：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监督管理的需要，可以对药品质量进行抽查检验。抽查检验应

当按照规定抽样，并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抽样应当购买样品。所需费用按照国务院规定列支。

对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药品及其有关材料，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查封、扣押，并在

七日内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药品需要检验的，应当自检验报告书发出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行政处

理决定。

第六十七条：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规定，依据《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经营质量

管理规范》，对经其认证合格的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进行认证后的跟踪检查。

【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2002 年 8 月 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60 号公布 根据 2016 年 2月 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

2019 年 3 月 2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根据 2024 年 12 月 6日《国

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订）

第五十一条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含省级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设立的药品监督管理机

构，下同）依法对药品的研制、生产、经营、使用实施监督检查。

【法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00 年 9 月 25 日公布，2011 年 1月 8 日修订））2024
年 12 月 6日国务院令第 797 号修订，2025 年 1 月 20 日实施。

第十八条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依法对互联网信息服务

实施监督管理。

新闻、出版、教育、卫生、药品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和公安、国家安全等有关主管部门，在

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互联网信息内容实施监督管理。

【规章】《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04 年 7 月 8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
号公布，根据 2017 年 11 月 7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

修正）

第二十七条：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提供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的网站

进行监督检查，并将检查情况向社会公告。

化科


